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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孙桂东 通讯员 郝会
娟 葛帅 报道

本报11月28日讯 歌手陈羽凡
跟一名女子在家中吸毒被北京警方抓
获，而在青岛，也有这样一对情侣因吸
毒被抓。47岁家住市南区的男子刘
某，跟23岁的女友李某均吸毒。刘某
在网上通过游戏认识的网友那里购买
了冰毒，没想到下楼取快递的时候被
守候的民警抓个正着。目前，市南检察
院已经对两人提起公诉。
47岁无业的刘某租住在市南某

小区，2018年4月，刘某在某网络游戏
平台玩游戏的时候结识了网名“阿兵”
（化名）的人，兴趣相投的两人加了彼
此的微信，随着聊天的增多，“阿兵”知
道刘某吸食冰毒，借此询问他要不要
货（指冰毒），自己手上有品质很不错
的货。面对毒品的诱惑，刘某立马就同
意了这个交易，把自己地址发给了“阿
兵”，并通过微信转给他16000元。
2018年7月11日，刘某通过快递

单号查到购买的冰毒已到其所填地

址，便让其23岁的女友李某帮他下楼
取快递，同为毒友的李某明知快递里
是毒品，仍答应帮其取快递，但令他们
没想到的是，这次二人还没有吸食就
等来了警察，李某取快递时当场被守
候在此的警察抓获，随即刘某也被一
同抓获，当场缴获藏匿于音响的
49 . 26克甲基苯丙胺（冰毒）包裹一
个。
2018年11月6日，市南区检察院

以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对刘某、李某
提起公诉。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链接

冰毒，新型毒品的一种，即兴奋剂
甲基苯丙胺，是一种无味或微有苦味
的透明结晶体，纯品很像冰糖，形似
冰，故俗称冰毒。
该药小剂量时有短暂的兴奋抗疲

劳等正向作用，在人体内的作用快而
强，大剂量用药后会出现精神兴奋、性
欲亢进，对食物和睡眠的要求降低，常
导致激动不安和暴力行为。长期吸食
可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一旦断药，会出
现戒断症状。如今，对冰毒的成瘾机制
等的认知相对缺乏，治疗手段也极为
有限。但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传统毒
品，联合国禁毒署的统计数字表明冰
毒类毒品吸食者人数已经列世界第二
位。

□半岛记者 刘玉凡 通讯员 朱海
生 报道

本报11月28日讯 青岛市公安局
市北分局禁毒大队根据工作需要，配备
一条拉布拉多缉毒犬，名字叫“华生”。
市北禁毒大队特派出一名警员，

在公安部南京市警犬培训中心对“华
生”进行了三个月的高强度技能培训。
经过封闭训练，“华生”以优异的成绩
通过各项严苛的培训科目考试，成为
青岛市唯一由区禁毒大队独立饲养培
训的缉毒犬。

□半岛记者 尹彦鑫 通讯员 孙珑
康丽芳 报道

本报11月28日讯 一次偶然，看
见旁人将捡到的金项链交给保安，她
起了贪心，抱着不被识破的侥幸心
理，冒名领走金项链据为己有。近
日，经青岛市黄岛区（西海岸新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
余敏（化名）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26岁的余敏是青岛市一家房产

中介公司的普通职员。6月7日，余敏
带领客户到某大厦看完房子后，因手
机没电便在大厦的保安值班处充电。
恰巧，一名中年女子在不远处捡了一
条金项链，并询问了附近的人。因没
有人认领，便将其送到了保安处。余

敏站在附近留心观察，发现没有人来
寻找项链。最终，内心贪婪思想作祟，
她走到保安面前，坚定地说道：“项链
是我丢的。”余敏谎称项链是男朋友
送给自己的，保安见余敏态度诚恳，
刚才她也确实从此处经过，便将金项
链交给了她。
领走金项链后，紧张的余敏赶紧回

到家里，她上网查了一下黄金的价格，
估算这条项链值两万多元。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冒

领金项链的事情很快就败露了。真
正的失主找到大厦保安，通过查看
监控录像锁定余敏并立即报警。经
鉴定，余敏冒领的金项链价值人民
币三万多元，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
罪。

□半岛记者 刘玉凡 报道
11月28日，胶州市公安局禁毒大

队到李哥庄镇小学宣讲禁毒知识，并
到胶州市各大市场、商场进行禁毒宣
传，让广大师生和群众了解毒品危害。

网上买冰毒，下楼取快递，栽了
这对吸毒情侣被提起公诉，现场缴获冰毒49.26克

■相关新闻

学有所成，专业缉毒犬“华生”落户市北

禁毒从娃娃抓起

冒领金项链据为己有，这女子够贪心

□半岛记者 刘玉凡 通讯员 朱海
生 报道

本报11月28日讯 连日来，甘肃
天水籍男子潘某某，连续5次到市北区
广饶路一家超市偷盗物品，直到11月
27日早晨，这名男子再次“故伎重演”
时被超市员工发现并报警，潘某某被抓
了个正着。
11月27日早晨9时许，市北分局

登州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超市
发现一名疑似盗窃的男子。民警到场
后发现这名男子被超市员工拦住，据
超市员工介绍，近期超市在盘点时发
现频繁丢失货物，而且多是以肉制品
和零食、饮料为主，因为丢失物品价值
不高，刚开始超市方面并未特别重视，
就没有报警，直到连续多日失窃后，超

市员工才怀疑是惯偷所为，于是开始
留心观察，通过查看店内监控发现是
一名年轻男子所为。11月26日9时许，
当这名男子再次“光顾”，偷取一袋奶
茶、一袋鸡腿、一瓶红牛饮料装入口袋
未付款准备离开时，被超市员工拦下，
员工随后报警。
经审查，男子潘某某如实供述：自

己于两个月前从老家来青岛打工送外
卖，因为贪图小便宜，从11月11日以
来，连续5次在这家超市盗窃肉制品、
零食等商品，盗窃物品价值总计200余
元。潘某某侥幸以为盗窃物品价值低，
后果不严重，殊不知其多次盗窃的行为
已构成盗窃罪。
目前，潘某某已被市北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连偷同一家超市五次，这个贼够“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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